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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及范围 

1.规划背景

为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传导上位规划要求，更

好支撑重大项目空间落位和衔接周边地区土地使用规划，科

学指导赣州市中心城区坪塘单元的开发建设，为坪塘单元的

土地使用、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提供

技术依据，特编制《赣州市中心城区坪塘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 

2.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依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与城镇开发

边界保持一致，南至赣南大道，西至章水，东至规划景泰路，

北至规划财经大道，总用地面积 1.94 平方公里，涉及镜坝镇

观河村、龙岭镇龙岭村和东山街道坪塘村部分区域。 

二、规划定位与规模 

1.规划定位

南康区数字经济创新高地，集家居展贸、商务办公、智

慧社区于一体的城市新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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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目标 

规划结合坪塘单元发展现状，围绕数字设计，完善城市

服务配套，激发城市新活力，将其打造为数创新标杆、乐活

新天地。 

3.发展规模 

（1）人口规模：规划城市人口规模为 2.5 万人。 

（2）用地规模：规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为 1.94平方公

里，均为城镇建设用地，具体国土空间用地布局详见附表 1。 

三、规划结构与用地布局 

1.规划结构 

规划赣州市中心城区坪塘单元的空间结构为：“一带、双

轴、三区”。 

“一带”：沿章水形成的滨水活力景观带。 

“双轴”：沿赣南大道形成的门户形象发展轴，以及依托

兴业大道构建城市联系发展轴。 

“三区”：分别指品质生活区、数字创新区与品牌培育区。 

2.用地布局 

规划范围内规划城镇建设用地 194.4 公顷，其中居住用

地 49.52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5.15公顷，商业

服务业用地 23.16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47.31公顷，公用设

施用地 0.93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8.34 公顷。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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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布局详见附表 2。 

3.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 

至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现状耕地、园地、林地、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陆地水

域等全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4.耕地占补平衡实施措施 

针对规划范围内需要占用耕地 33.35 公顷，多渠道拓展

补充耕地来源，保障规划范围内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实

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 

5.批而未用土地处置措施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既算“增量”账，更算“存量”账，

统筹安排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加大

对规划范围内已批准但未建设土地 6.24 公顷的处置力度，

新建项目优先在已批准但未建设土地上选址建设，消化用活

存量建设用地。 

四、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赣州市中心城区坪塘单元按“区级——街道级（15

分钟生活圈）——社区级（5—10 分钟生活圈）”三级公共

服务中心体系设置。 

1. 机关团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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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按“区级—街道级—社区级”三级设置。区级机关

团体设施为预留机关团体用地，街道级通过共享东山-南水

单元街道级机关团体设施解决。社区级机关团体设施即社区

服务站 2 处，建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部，包含社区服务大

厅、党群服务中心、警务室、社区居委会办公室等。 

2.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按“区级—街道级—社区级”三级设置。其中，

区级文化设施 1处，为国际家居总部展贸板块，主要开展家

居展览、销售等；街道级文化活动中心与东山-南水单元街道

级文化设施共享；社区级文化设施即社区文化活动站 2 处，

结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置。 

3.教育设施 

规划设置高等教育用地 1 处，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小

学 1 所，兼顾服务周边村庄；幼儿园 3处，其中独立占地幼

儿园 2处，配建幼儿园 1 处。 

4.体育设施 

体育设施按“街道级—社区级”两级设置。规划街道级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与东山-南水单元街道级体育设施共享；

社区级体育设施包括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小型多功能运动

（球类）场地和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

其中，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结合社区公园设置 3处，小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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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运动（球类）场地结合公园绿地设置 1处，室外综合健

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结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置

2 处。 

5.医疗卫生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按街道级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站两级设置。规划街道级卫生服务中心 1 处，为医

养结合设施，床位数 50床，主要服务坪塘单元及东山—南水

单元部分区域；社区卫生服务站结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置

2 处。 

6.社会福利设施 

社会福利设施按“街道级—社区级”两级设置。规划街

道级养老设施 1处，为医养结合设施，床位数不少于 250床；

社区级社会福利设施即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2处，

为老年人提供日托服务，包括餐饮、健身、医疗保健等，结

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进行设置。 

7.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对新建城市居住小区，要根据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

园建筑设计规范》等要求，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10个托位规

划、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无婴幼

儿照护服务设施的居住小区，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

《
坪

塘
单

元
控

规
》

批
后

公
布

稿
 



6 

 

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8个托位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

套安全设施。 

8.商业服务业设施 

商业设施：规划 1 处区级商业设施，为新建高端酒店。

社区级商业设施包括农贸市场和社区商业网点，规划设置 2

处农贸市场，1处独立占地，1处结合城镇住宅用地配建；社

区商业网点主要包括超市、药店、洗衣店、理发店等，以沿

街商业为主。 

商务金融设施：规划商务金融设施主要为数创中心办公

区域和本土家具品牌运营中心。其中，数创中心办公区汇聚

数字科技成熟企业并提供创新环境；本土家具品牌运营中心

与东山街道泓泰家具市场及龙岭镇国际建材板材城形成一

体化发展。 

9.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根据规划人口分布情况，结合原乡镇界、村界及城市主

干路网，将坪塘单元划分为 2个社区，每个社区设置 1处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一处独立占地，另一处结合居住用地配建。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是基层社区级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

包括：社区服务站、社区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老年活动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和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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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路交通规划 

1.区域交通规划 

加强与周边各个单元（组团）衔接，实现与各个城市单

元（组团）交通多通道快速、便捷连通。规划东西向通过赣

南大道和财经大道联系镜坝单元、赣州国际陆港单元、蓉江

新城等城市单元，南北向主要通过数创大道和景泰路联系东

山—南水单元、龙岭单元等城市单元。 

2.道路等级 

规划路网采取“方格网”形式，道路等级分为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 

3.道路交通结构 

规划形成“两横两纵” 的路网结构体系，包括城市快速

路和城市主干路。 

两横：赣南大道、财经大道。 

两纵：数创大道、景泰路。 

4．公共交通体系规划 

规划形成以“公交干线+常规公交”的区域全覆盖的公

共交通运输系统，满足不同层次人们出行的需求。 

公交干线：规划沿财经大道、赣南大道、数创大道和景

泰路布置 4条地面公交干线，以快速、大容量运输为主，宜

采用较大的公交站距，公交站点间距宜取 500～800m，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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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常规公交：依托城市次干路设置常规公交网络，建立方

便、密集、覆盖率高的公交网络，提高其可达性。主要设置

在城市主要的公共场所、居民点，公交站距不宜太大，宜取

300～500m，宜设置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公交场站：规划设置独立用地公交首末站 1处，内设置

公交充电桩，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的需求。 

5.其他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规划共设置 3处社会停车场，均为独立用

地社会停车场。 

加油加气站：按照公共加油站服务半径 1-2km，规划利

用龙岭石化加油站为坪塘单元提供加油加气服务。 

充电站: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按 100%预留充电设施

建设安装条件。新建大型公共建筑物（商场、宾馆、医院、

办公楼等）配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按不少于规划停

车位数 10%的比例建设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 

六、绿地系统规划 

1.绿地景观结构 

规划构建“一核一带、两轴多点”的绿地景观结构。 

一核：指以章惠渠社区公园为景观核心，与家居特色小

镇景观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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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规划依托章水打造城市滨水景观带。 

两轴：规划沿坪塘大道形成的横向景观轴，串联滨江景

观带，并通过新建过江景观桥打通与镜坝单元的景观联系；

沿兴业大道及章惠渠带状公园打造南北向景观轴线。 

多点：指以社区公园、小游园和过江景观桥等为主形成

的多处城市景观节点进行点缀。 

2.绿地布局 

公园绿地的设置遵循均衡分布、便于使用、结合服务居

住社区布置的原则，并考虑公园绿地合理的服务半径, 实现

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规划设置社区公园 3 处，游园 5

处。防护绿地主要沿新建观河 110KV 变电站周边设置，承担

生态隔离、阻隔烟尘以及降低噪音的防护功能，内部以本土

植物为主，适当种植耐阴灌木丛或草坪。 

七、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最高日总用水量为 0.923 万吨/日，由龙

华高地水厂和南康区二水厂联合供给。 

2.排水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1）雨水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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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地格局以及道路竖向，沿道路敷设雨水管道，分

散就近排入章水和章惠渠。规划新建 1 座排涝站，规模为 3.1

立方米/秒，占地面积不小于 300平方米。 

（2）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平均日污水量为 0.604 万吨/日，污水统

一汇集至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3.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总用电负荷为 22.75MW，规划新建 110kV

观河变，装机容量为 2x50MVA。 

4.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总电话需求量预测为 1.15 万部，远期邮

政工程应实现邮政拣封自动化、运输容器化。 

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5G）设施建设，推行“共享共建”

的模式建设通信管道、机房、基站等基础设施，完善 5G 基站

空间布局，规划坪塘单元 5G 通信网络全覆盖。 

5.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坪塘单元年用气量约为 218.75 万 m³/年，以“西气

东输二线”为主要气源，远期天然气覆盖率将达到 100%，天

然气主要依托镜坝天然气门站供气。 

6.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预测坪塘单元内生活垃圾日产量为 27.5 吨/日，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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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由环卫车辆集中到小型垃圾转运站，压缩后运到大型转运

站进行二次压缩，运至南康龙回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 

规划范围内设置环卫小综合体 1处，公共厕所 5处，规

划公共厕所均为独立水冲式公厕。 

八、综合防灾规划 

1.防洪排涝标准 

防洪标准：规划堤防防洪标准 20年一遇，通过在城区上

游主要干支流增设水库防洪库容、结合水库群联合调度规划

单元城区河段 2035 年前防洪标准达到 50年一遇。  

排涝标准：20 年一遇 24小时暴雨 24 小时末排至不淹重

要建筑物。 

山洪标准：近期按 10 年一遇标准设计，远期按 20年一

遇标准设计。 

2.消防工程规划 

规划设置一处消防站，为二级普通消防站，主要负责坪

塘单元和周边村庄的消防救援。 

3.人防工程规划 

规划范围内需设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不少于 3.93 万平方

米人员掩蔽工程（包括一等人员掩蔽工程不少于 0.25 万平

方米、二等人员掩蔽工程不少于 3.68万平方米）。 

政府机关、城市生活重要保障部门、重要厂矿企业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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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战时有人员进出要求的建筑应修建一等人员遮蔽工程，其

他建筑配建二等人员遮蔽工程。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其一

次性规划新建或者新增地面总建筑面积的 6%修建防空地下

室（前款所称民用建筑，是指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

以外的非生产性建筑）。 

4.防震减灾规划 

一般建筑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六度，医疗设施、学校等

城市生命线工程提高一个等级设防，按七度设防。 

九、城市设计导引 

1.城市设计目标 

打造“蓝绿交织、活力滨江”的数字创新、智慧宜居城

市新单元。 

2.总体设计框架 

规划形成“两带双轴，双心四片”的城市设计框架： 

“两带”——依托章水及章惠渠打造两条集生态抚育、

防洪调蓄、景观展示、休闲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景观休

闲带； 

“双轴”——规划沿赣南大道的城市门户形象展示轴、

沿兴业大道的科教政务服务轴； 

“双心 ”—— 分别为数字创新核心、便民政务核心； 

“四片区”——数字创新区、便民服务区、 科教研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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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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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赣州市中心坪塘单元国土空间用地汇总表 

名称 代码 面积（公顷） 占总面积的比例（%） 

城镇建设用地合计 194.40  100.00  

居住用地 07 49.52  25.4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55.15  28.37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 23.16  11.91  

交通运输用地 12 47.31  24.33  

公用设施用地 13 0.93  0.4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 18.34  9.43  

合计 194.40  100.00  

表 2：赣州市中心城区坪塘单元规划城镇建设用地一览表 

名称 代码 面积（公顷） 占总面积的比例（%） 

城镇建设用地合计 194.40  100.00  

居住用地 07 49.52  25.47  

其中 

城镇住宅用地 0701 49.52  25.47  

其中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49.12  25.26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2 0.40  0.2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55.15  28.37  

其中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6.73  3.46  

文化用地 0803 15.80  8.13  

其中 文化活动用地 080302 15.80  8.13  

教育用地 0804 31.23  16.07  

其中 

高等教育用地 080401 20.35  10.47  

中小学用地 080403 9.61  4.94  

幼儿园用地 080404 1.28  0.66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1.38  0.71  

其中 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080602 1.38  0.71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 23.16  11.91  

其中 
商业用地 0901 3.94  2.03  

商务金融用地 0902 19.22  9.89  

交通运输用地 12 47.31  24.33  

其中 
城镇道路用地 1207 45.61  23.46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1.7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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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代码 面积（公顷） 占总面积的比例（%） 

其中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20802 0.33 0.17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1.38 0.71 

公用设施用地 13 0.93 0.48 

其中 

排水用地 1302 0.10 0.05 

供电用地 1303 0.47 0.24 

消防用地 1310 0.36 0.1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 18.34 9.43 

其中 
公园绿地 1401 18.18 9.35 

防护绿地 1402 0.16 0.08 

合计 194.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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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区位分析图 

2、 规划范围图 

3、 2022 年度国土空间用地现状图  

4、 空间结构规划图 

5、 土地使用规划图 

6、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7、 道路系统规划图 

8、 绿地系统规划图 

9、 城市设计导引图 

10、 城市“四线”规划图 

11、 环境保护规划图 

12、 综合防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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